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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第十六第十六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次会议决议公告次会议决议公告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09年9月29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09年9月24日以邮件的形式发给各位董事，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董事为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7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

限公司与黑龙江省方正县人民政府签订稻米加工园区开发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议

案》，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黑龙江省稻米加工园区建设发

展规划的要求，为加快推进方正县稻米加工园区建设，深度开发方正大米资源价值，

做强做大粮食产业，变资源优势为地域经济优势，提高方正大米附加值和知名度，

促进方正县域经济发展，建设以稻米规模化精深化加工为核心，集稻米种植、收购、

存储、加工、销售和副产品加工利用为一体的稻米加工园区，使方正县成为全省乃

至全国优质水稻生产加工基地之一；建设方正县稻米加工园区对于实现农民增收，

企业增效，政府增税，推动全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和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可以确保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充分发挥优质水稻的资源优势，

形成规模化经营，使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为此，公司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与黑龙江省方正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方正

县稻米加工园区开发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书》。  

（一）双方同意在协议的框架内，密切合作，优势互补，充分利用方正稻米资

源优势、大米品牌优势和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采取政府主导规划，企业自主进行

市场化运作方式，按照《黑龙江省稻米加工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关于在方正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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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享受各项优惠政策稻米加工园区的布局要求，共建方正县稻米加工园区。 

（二）为保证方正县稻米加工园区项目建设速度、质量和效益，乙方应严格按

照约定开展项目建设。 

1、在黑龙江方正经济开发区建设稻米加工园区，项目总投资预计2.5亿元，预

计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最终按项目规划实际用地面积执行）。 

 2、项目建设周期为3年。一期建设30万吨稻米加工项目，2010年开工建设并投

入生产。 

 3、自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在方正经济开发区注册成立

东方集团方正米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以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三）为促进方正县稻米加工园区项目顺利实施，甲方应积极对乙方项目建设

给予扶持并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各有关部门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 

 1、整合方正大米资源，规范大米市场。遵循扶优扶强原则，强化东方集团作为

方正稻米种植、加工、销售的龙头企业地位，将东方集团作为方正稻米加工园区（即

黑龙江省稻米加工园区建设规划20个加工园区之一）开发建设的唯一长期合作单位。 

 2、认真执行《方正县农业发展规划》、《方正县稻米加工园区发展规划》，积极

引导农户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和面积，使有机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0万亩，标准化

水稻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水稻年产量达到50万吨以上。 

 3、不断树立和提升方正大米的产地品牌和形象，加大力度对现有方正大米产地

品牌进行整合，确保东方集团在合作期内无条件使用方正大米产地证明商标，共享

品牌优势，大力提升方正大米品牌价值。 

 4、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甲方申报项目获得国家、省、市各级相关单位给予申报

项目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应及时、完整地落实到乙方投资的项目中。要在土地、税

收、财政、金融等政策方面，支持稻米加工园区建设。 

 公司将按照上述项目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披露程序，董事会授权公司

经营层具体运做该项目。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